
2013 年 1 月 25 日 會 議  
討 論 文 件  

 
 

立 法 會 人 力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法 定 侍 產 假 的 建 議  
 
 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就 立 法 規 定 僱 主 須 向 僱 員 提 供 侍 產 假 的 建 議，徵 詢

人 力 事 務 委 員 會 (“委 員 會 ”)的 意 見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我 們 曾 於 2012 年 5 月 及 6 月，分 別 向 勞 工 顧 問 委 員 會（ “勞

顧 會 ”） 及 委 員 會 滙 報 勞 工 處 就 本 港 設 立 法 定 侍 產 假 的 研 究 結 果 。

在 2012 年 6 月 20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議 員 普 遍 促 請 政 府 早 日 制 訂

法 定 侍 產 假 ， 亦 有 議 員 認 為 政 府 應 仔 細 考 慮 法 定 侍 產 假 對 商 界 的

影 響 以 及 實 施 方 面 的 細 節 ， 以 免 對 僱 主 造 成 不 必 要 的 衝 擊 。 勞 顧

會 其 後 再 次 於 2012 年 10 月 及 11 月 就 這 議 題 進 行 討 論，並 在 11 月

26 日 的 會 議 支 持 立 法 推 行 三 天 有 薪 男 士 侍 產 假 ， 期 間 僱 員 每 日 可

獲 發 五 分 之 四 的 日 薪 。 此 外 ， 勞 顧 會 認 為 如 情 況 合 適 ， 法 定 侍 產

假 的 其 他 相 關 規 定 及 細 節 應 與 現 行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下 有 關 產 假 的 安

排 看 齊 ， 確 保 法 例 的 一 致 性 及 合 理 性 。   
 
3. 由 於 法 定 侍 產 假 涉 及 關 乎 政 策 、 法 理 及 實 施 等 多 方 面 的 問

題 ， 在 落 實 有 關 建 議 的 細 節 時 ， 我 們 首 要 考 慮 如 何 確 保 有 關 方 案

能 在 僱 員 的 利 益 及 僱 主 的 承 擔 能 力 之 間 取 得 合 理 平 衡 ， 同 時 亦 能

被 社 會 大 眾 視 為 公 平 及 切 實 可 行 。 經 詳 細 考 慮 後 ， 政 府 現 就 法 定

侍 產 假 的 細 節 安 排 作 出 下 文 第 4-13 段 的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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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的 法 定 侍 產 假 詳 情  
 
侍 產 假 日 數  
 
4. 勞 工 處 於 2012 年 向 18 個 人 力 資 源 經 理 會 的 會 員 機 構 進 行

有 關 侍 產 假 問 卷 調 查 ， 結 果 顯 示 受 訪 機 構 自 願 提 供 的 侍 產 假 日

數，最 短 的 為 1 天，最 長 為 14 天，平 均 為 3 天。當 中，約 有 43.5%
設 有 侍 產 假 的 受 訪 機 構 提 供 3 天 侍 產 假 ， 而 提 供 1 至 3 天 侍 產 假

的 機 構 總 數 則 超 過 81%。 經 考 慮 本 地 受 訪 機 構 現 時 自 願 提 供 侍 產

假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勞 顧 會 的 意 見 後 ， 我 們 建 議 將 法 定 侍 產 假 的 日 數

訂 為 3 天 。  
 
侍 產 假 薪 酬  
 
5. 在 現 行 的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下 ， 僱 員 在 放 取 有 薪 產 假 或 病 假 期

間 ， 可 享 的 產 假 薪 酬 及 疾 病 津 貼 均 為 該 僱 員 在 產 假 或 病 假 前 每 日

平 均 工 資 的 五 分 之 四 。 由 於 侍 產 假 的 緣 起 與 產 假 類 同 ， 性 質 亦 與

病 假 和 產 假 相 類 似 ， 我 們 從 法 例 一 致 性 的 角 度 考 慮 ， 建 議 在 放 取

法 定 侍 產 假 的 期 間 ， 僱 員 可 獲 發 相 等 於 其 放 取 侍 產 假 前 每 日 平 均

工 資 的 五 分 之 四 的 薪 酬 。 勞 顧 會 亦 支 持 這 個 建 議 。  
 
婚 生 ／ 非 婚 生  
 
6. 在 本 委 員 會 去 年 6 月 20 日 的 會 議 上，我 們 曾 向 議 員 報 告 ，

指 根 據 法 律 意 見 ， 如 不 容 許 非 婚 生 嬰 兒 的 父 親 享 有 侍 產 假 ， 按 照

現 行 《 性 別 歧 視 條 例 》 和 《 家 庭 崗 位 歧 視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， 或 會 構

成 基 於 「 婚 姻 狀 況 」 及 「 家 庭 崗 位 」 的 歧 視 行 為 ， 因 而 違 反 這 些

法 例 。 這 裏 談 及 的 非 婚 生 嬰 兒 ， 包 括 了 不 同 的 情 況 ， 例 如 嬰 兒 的

雙 親 均 未 婚 ， 又 或 者 雖 然 其 中 一 方 或 雙 方 已 婚 ， 但 嬰 兒 的 父 母 親

之 間 並 沒 有 法 律 認 可 的 婚 姻 關 係 。 現 行 的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亦 沒 有 將

嬰 兒 須 為 婚 生 訂 為 女 性 僱 員 放 取 產 假 的 條 件 。 基 於 上 述 考 慮 ， 在

釐 定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資 格 時 ， 我 們 建 議 不 訂 立 嬰 兒 須 為 婚 生 所 出 的

要 求 。  
 
嬰 兒 的 出 生 地  
 
7. 鑑 於 香 港 與 內 地 跨 境 婚 姻 ／ 擇 偶 的 情 況 日 趨 普 遍 ， 若 規 定

法 定 侍 產 假 只 適 用 於 嬰 兒 在 本 港 出 生 的 情 況 ， 則 那 些 與 內 地 女 子

通 婚 並 在 內 地 誕 下 子 女 的 僱 員 便 無 法 享 有 這 項 僱 傭 福 利 。 再 者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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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意 見 認 為 ， 即 使 嬰 兒 並 非 在 香 港 出 生 ， 其 父 親 亦 有 需 要 獲 得 侍

產 假 ， 以 便 離 港 照 顧 初 生 嬰 兒 及 其 母 親 。 事 實 上 ， 現 時 有 提 供 侍

產 假 的 機 構 ， 大 多 接 受 僱 員 提 交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發 出 的 證 明 文 件 以

申 領 侍 產 假。根 據 勞 工 處 於 2012 年 向 人 力 資 源 經 理 會 的 會 員 機 構

進 行 的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在 要 求 男 性 僱 員 就 申 領 侍 產 假 提 交 證

明 文 件 方 面 ， 近 九 成 機 構 接 受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發 出 的 證 明 文 件 。 在

釐 定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資 格 時，我 們 亦 建 議 不 應 對 嬰 兒 的 出 生 地 設 限。 
 
僱 員 的 受 僱 期  
 
8. 根 據《 僱 傭 條 例 》，女 性 僱 員 如 在 產 假 開 始 前 按 連 續 性 合 約
1為 僱 主 服 務 ， 並 給 予 僱 主 有 關 其 懷 孕 及 準 備 放 產 假 的 通 知 ， 例 如

向 僱 主 出 示 證 實 其 懷 孕 的 醫 生 證 明 書 ， 便 可 在 其 預 計 分 娩 日 期

（ “預 產 期 ”）前 的 4 星 期 開 始 放 取 一 段 連 續 10 星 期 的 產 假；在 僱

主 同 意 下 ， 僱 員 亦 可 選 擇 在 預 產 期 前 的 兩 星 期 方 開 始 放 產 假 。 如

僱 員 在 其 產 假 開 始 前 已 按 連 續 性 合 約 受 僱 滿 40 星 期，便 可 享 有 產

假 薪 酬 。 參 考 女 性 僱 員 產 假 及 產 假 薪 酬 的 有 關 規 定 ， 我 們 建 議 規

定 男 性 僱 員 須 在 放 取 首 天 侍 產 假 前 已 按 連 續 性 合 約 受 僱 方 可 享 有

侍 產 假；如 在 放 取 首 天 侍 產 假 前 僱 員 已 按 連 續 性 合 約 受 僱 滿 40 星

期 ， 則 可 享 有 侍 產 假 薪 酬 。  
 
放 取 侍 產 假 的 期 間 及 方 式  
 
9. 現 時 女 性 僱 員 最 早 可 於 其 預 產 期 前 的 4 星 期 開 始 放 取 產

假；如 僱 員 未 開 始 放 產 假 前 已 分 娩，她 可 享 有 的 10 星 期 產 假 則 由

其 實 際 分 娩 日 期 起 計 算 。 參 考 女 性 僱 員 放 取 產 假 的 有 關 安 排 ， 我

們 建 議 容 許 男 性 僱 員 在 嬰 兒 的 預 計 出 生 日 期 前 的 4 星 期 至 嬰 兒 的

實 際 出 生 日 期 後 10 星 期 的 期 間 內 放 取 侍 產 假。僱 員 可 一 次 過 放 取

3 天 侍 產 假 ， 或 最 多 分 3 次 ， 每 次 放 取 一 天 侍 產 假 。  
 
放 取 侍 產 假 的 預 先 通 知  
 
10. 如 上 文 第 8 段 所 述，根 據《 僱 傭 條 例 》，女 性 僱 員 須 給 予 僱

主 有 關 其 懷 孕 及 準 備 放 產 假 的 通 知 ， 例 如 向 僱 主 出 示 證 實 其 懷 孕

的 醫 生 證 明 書 ， 才 可 享 有 產 假 。 為 了 讓 僱 主 能 及 早 知 悉 其 僱 員 將

放 取 侍 產 假 ， 以 及 有 充 分 時 間 作 出 人 手 調 配 的 安 排 ， 我 們 建 議 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 據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， 僱 員 如 連 續 受 僱 於 同 一 僱 主 4 星 期 或 以 上 ， 而 每 星 期 最 少

工 作 18 小 時 ， 有 關 的 僱 傭 合 約 便 屬 連 續 性 合 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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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有 意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僱 員 必 須 在 嬰 兒 預 計 出 生 日 期 前 的 一 段 指 明

期 間 （ 例 如 不 少 於 3 個 月 前 ） 通 知 僱 主 其 伴 侶 懷 孕 及 其 預 產 期 。

此 外，在 侍 產 假 開 始 前 的 一 段 短 期 間 (例 如 不 少 於 兩 天 )，僱 員 須 通

知 僱 主 其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確 切 日 期 ， 讓 僱 主 可 以 作 出 所 需 的 人 手 調

配 。 如 僱 員 未 有 按 照 法 例 規 定 給 予 僱 主 足 夠 的 預 先 通 知 ， 他 須 獲

得 僱 主 同 意 ， 才 可 在 其 選 擇 的 日 子 放 取 侍 產 假 。  
 
僱 員 與 嬰 兒 關 係 的 證 明  
 
11. 有 僱 主 團 體 關 注 若 嬰 兒 並 非 由 男 性 僱 員 的 合 法 配 偶 所 生 ，

僱 主 如 何 可 以 簡 易 地 令 僱 員 提 交 到 其 與 該 嬰 兒 的 關 係 之 有 效 證

明 。 由 於 僱 員 放 取 侍 產 假 及 領 取 侍 產 假 薪 酬 的 權 利 ， 乃 建 基 於 其

即 將 或 已 成 為 嬰 兒 的 父 親 ， 我 們 認 為 不 論 嬰 兒 是 否 婚 生 ， 僱 員 亦

須 向 僱 主 提 交 文 件 ， 以 證 明 其 為 嬰 兒 的 父 親 。 在 本 港 ， 不 論 嬰 兒

的 父 母 是 否 具 有 法 律 認 可 的 婚 姻 關 係 ， 每 名 嬰 兒 的 出 生 登 記 紀 錄 2

（ 俗 稱「 出 世 紙 」）上 均 有 欄 目 供 載 列 該 名 嬰 兒 父 母 親 的 姓 名。因

此 ， 我 們 建 議 以 嬰 兒 出 生 登 記 紀 錄 ， 作 為 有 關 男 性 僱 員 為 嬰 兒 父

親 的 證 明 。   
 
12. 如 嬰 兒 在 香 港 境 外 出 生 ， 僱 員 則 須 提 交 由 嬰 兒 出 生 地 發 出

的 出 生 登 記 紀 錄，以 作 證 明。內 地 發 出 的「 出 生 醫 學 證 明 」，同 樣

載 列 嬰 兒 父 母 姓 名 等 資 料（ 見 附 件 ）。如 上 文 第 7 段 所 述，現 時 有

提 供 侍 產 假 的 機 構 ， 大 多 接 受 僱 員 提 交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發 出 的 證 明

文 件 以 申 領 侍 產 假 。  
 
發 放 侍 產 假 薪 酬 的 時 間  
 
13. 由 於 男 性 僱 員 有 可 能 需 要 在 嬰 兒 的 出 生 登 記 紀 錄 發 出 前 放

取 侍 產 假 以 照 顧 待 產 的 伴 侶 及 初 生 嬰 兒 ， 我 們 建 議 僱 主 可 先 讓 合

資 格 的 僱 員 放 取 侍 產 假 ， 並 有 權 待 僱 員 出 示 相 關 證 明 （ 如 嬰 兒 出

生 登 記 紀 錄 ） 後 才 發 放 侍 產 假 薪 酬 。 如 僱 主 在 僱 員 提 供 嬰 兒 的 出

生 登 記 紀 錄 前 已 給 予 薪 酬 ， 但 僱 員 在 法 例 指 明 的 限 期 內 （ 例 如 在

嬰 兒 出 生 後 三 個 月 內 ） 未 能 提 供 相 關 證 明 ， 則 僱 主 有 權 從 僱 員 的

薪 金 中 扣 除 已 發 放 的 侍 產 假 薪 酬 。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有 關 紀 錄 由 入 境 事 務 處 的 香 港 生 死 登 記 處 發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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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詢 意 見  
 
14. 現 就 上 述 有 關 法 定 侍 產 假 的 建 議 安 排，徵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見。 
 
 
 
 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勞 工 處  
2013年 1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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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內 地 發 出 的 「 出 生 醫 學 證 明 」 樣 本  

 
 
 

 
 
 
 




